
关于云南省科技金融结合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解读材料

2020年 11月 9日，云南省科技厅印发《云南省科技金

融结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科规〔2020〕7号），自 2020

年 11月 6日起实施。为便于云南省范围内各州市科技管理
部门、企业等有关单位更好理解《云南省科技金融结合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相关内容，用好科技金融政策红利，现就该
办法出台背景、主要内容等说明如下。

一、出台背景

2013年省科技厅启动科技金融结合专项，至今已运行
了 8年。专项资金为引导创业投资机构、银行以及担保机构
增加科技投融资规模，降低科技型企业融资成本发挥了积极

作用。为加大对金融机构引导激励力度。
2017年—2020年期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3批推广支

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涉及科技金融共 15项。云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结合实际，业出台相应落实措施。按照科技金融
工作新要求、新形势，省科技厅修订《云南省科技金融结合
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公告 第 41

号），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资金支出结构，推动科技创新与
创业投资、银行信贷、担保、科技保险等各种金融方式深度
结合，加速科技型企业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省科技厅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流程，经实地调研、政策

跟踪、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以及厅务会议审定
等程序，最终形成《云南省科技金融结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一）《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发〔2019〕3号）

（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实施意见》
（云政发〔2018〕45号）

（三）《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7〕23号）
（四）《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财政支持和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9〕86号）

（五）《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推广
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
〔2020〕17号）

（六）《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推广
第三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任务清单的通知》（云政办发
〔2020〕50号）

（七）《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财政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云财建〔2019〕177 号）

（八）《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积极促进科技金

融结合的意见》（云科资发〔2016〕3号）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依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财政支持和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中“强化财政金融支撑”要求，借鉴江
苏省、上海市、重庆市等相关政策，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
引导作用，激励银行、创业投资、担保、保险等机构创新投

融资方式及服务模式，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修订内容及创新点主要集中在引导科技创业投资、科技贷款
担保费补助以及科技贷款风险补助等方面：

（一）建立科技创业投资项目跟踪机制
搭建省级科技投融资库，组织创业投资及其项目信息入

库，定期跟踪创业投资机构及被投资企业情况，掌握政策实

施效果，并以此作为确认投资及损失补偿依据。
（二）支持人才创新创业与引导创业投资有机结合
将支持云南省高层次人次“落地生根”政策及激发科研人

员“干事创业”政策融入到科技金融结合专项中。引导创业投
资机构重点支持云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及省内科研人员离
岗创业在滇创办的科技型企业；重点支持投资入驻大学科技

园、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以及双创基地等国家和省级创新
创平台、云南省的科技型企业。

（三）“阶梯式”补助（补偿），引导创业投资“投早、投

小、投创新”

将原科技创业投资风险补助一类分为对种子期、初创期
及非上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投资补助三类。补助力度按股权投

资额分别给予 10%、8%、5%；同时，发生投资损失时，补
偿力度按确认的损失额度对应给予 10%、8%、5%。激励创



业投资“投早、投小、投创新”，综合补助（补偿）比例高达

20%，体现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重点扶持的政策导
向，着力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源泉。

（四）创新对科技型企业科技贷款担保费补助方式

改变原办法中对科技型企业发生科技贷款担保费逐一
补助的操作方式。担保机构在收取担保费环节，对科技型企
业直接减免部分担保费，并向省科技厅申请集中补助。该模

式将大大降低科技型企业融资成本压力。同时，担保机构可
申请成为省级科技创新券收券机构，提高前期减免资金兑付
效率。

（五）推广“科创贷＋风险金池”试点经验，完善科技贷
款风险补助（补偿）机制

在“科创贷＋风险金池”前期试点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广第三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及云南省落实
上述文件中关于“建立以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融资评价体系”的要求，提出鼓励银行业等金融机构

与省科技厅探索共建以信用为基础，科技创新企业创新能力
为核心指标的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并
给予相应的贷款风险补助，充分挖掘科技型企业持有的知识

产权战略价值、商业价值及市场价值，化“知本”为“资本”，
引导社会资本为科技进步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

四、办法主要内容

《云南省科技金融结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共 8章，27

条措施。从支持对象及范围，具体补助条件和标准以及监督



管理等方面规范专项资金申报及使用。主要内容为：

（一）第一章“总则”共 3条。主要明确科技金融结合专
项资金来源及补助类别、建立相关业务库，推动以企业创新
能力为核心指标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评价体系建设及试

点运用工作。
（二）第二章“支持对象及范围”共 5条。主要界定办法

中涉及 5类补助类别对应的支持对象及范围。

（三）第三章“科技创业投资风险补助（补偿）条件及标
准”共 2条。主要明确创业投资机构申报科技创业投资风险补
助（补偿）申报条件及标准。

（四）第四章“科技贷款类补助条件及标准”共 3条。主
要明确科技贷款贴息及银行费用补助、科技贷款担保费用收
取减免及新增规模奖补和科技创新融资贷款风险补助申报

条件及标准。
（五）第五章“科技型企业科技保险险种保费补助条件及

标准”共 2条。主要明确科技型企业申报科技保险险种保费补

助条件及标准。具体操作另行制定。
（六）第六章“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和下达”共 6条。主

要明确专项资金年度补助期间、申报及立项基本流程等。

（七）第七章“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及监督”共 4条。明确
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对申报单位、评审专家、中介机构等项
目评审立项环节的参与主体进行信用管理；严惩项目申报、

立项等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
（八）第八章“附则”共 2条。明确办法由省科技厅解释；



办法有效期等。
五、办法涉及有关名词释义

（一）科技型企业包括国家级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以及经省科技厅认定或备案的各类省级科技型企业。

（二）创业投资机构是指符合国家和云南省创业投资企

业及私募投资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有关管理规定，在云
南省内注册登记，按要求完成备案，合法存续并正常经营的
公司制或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及私募投资基金。

（三）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1. 种子期科技型企业。
（1）接受投资时，被投企业在云南省内成立时间不超

过 2年（24个月），是云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及省内科研人
员离岗创业在滇创办或领办的企业。

（2）接受投资至创业投资机构可申报专项资金补助（补

偿）期间，被投企业成为省科技厅等有权机构认定或备案的
科技型企业。

2.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1）接受投资时，被投企业在云南省内设立时间满 2

年（24个月），不超过 5年（60个月），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5000万元的企业。

（2）接受投资至创业投资机构可申报专项资金补助（补
偿）期间，被投企业成为省科技厅等有权机构认定或备案的
科技型企业。

（四）非上市科技型企业是指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以及在香港交易所等境外上市的科技型企业。
（五）投资损失是指创业投资机构因投资失败导致清算

或减值退出而形成的实际投资损失。实际投资损失金额是创

业投资机构在投资期间获得的投资收益（包括股权分红、股
权转让收入、项目清算收益等）与其退出或清算前累计投入
到被投资企业的资金总额之间的差额。

（六）以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
资评价体系（以下简称科技创新融资评价体系）是指省科技
厅等部门与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共同建立的以信用为基础，科

技创新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的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
综合评估评价体系。目的是推进科技型企业信贷审批授权专
属流程、信用评价模型和“技术流”专属评价等体系建设，提

高金融支持易得性。
（七）科技创新融资贷款是指在科技创新融资评价体系

下发放的银行贷款。

（八）担保机构是指按国家有关法规，依法设立、经营
融资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